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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申科股份”或“公司”）的委托，担任申科股份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

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了京天股字（2016）第 495 号《北京市天元律

师事务所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

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6】第 8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

求，本所特就《问询函》中相关问题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专项核查意见是对

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

所在《法律意见》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专项核查

意见。 

除特别说明外，本专项法律意见所使用的用语及其定义，均与《法律意见》

使用的用语及其定义一致。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中作出的各项声明均适用于

本专项法律意见。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申科股份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独立、客观、公正、审慎及重要性等查验原则，发

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问询函》问题 1：根据《报告书》（修订稿），与你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相比，本次交易方案中应支付交易对手之一北京网罗天下文化有限公司交

易对价的 42%由股份支付变更为现金支付、配套募集资金由 21 亿元调整为 8.32

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披露文件主要修订情况对照表，

并对以下事项作出说明： 

（1）请结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的相关规

定、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对你公司可能的影响等说明本次方案调整是否构成重大

调整，同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变更的原因、原配套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后续计

划安排、变更后的配套募集资金上限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并购重组配套募

集资金的相关规定，同时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及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程序 

2016 年 5 月 30 日，申科股份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交易的原交易方案。 

2016 年 7 月 29 日，因“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依据披露

不充分，标的公司本次交易作价与历次股权转让定价差异合理性披露不充分，不

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条的相关规定”，申科股份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未获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2016 年第 56 次会议通过。 

2016 年 8 月 29 日，申科股份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不予核准申科

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决定》（证监许

可[2016]1894 号）。 

2016 年 9 月 6 日，申科股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2016 年 9 月 13 日，申科股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并购重组委

审核意见的回复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

案》、《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

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

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签署<

解除股份认购协议之协议>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的审阅报告和审计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等议案，关联董事对涉及关联交易的议

案已回避表决。申科股份独立董事傅继军、蔡乐华、王社坤出具了《申科滑动轴

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的经调整后的方案。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具体内容 



 

 

根据申科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申科股份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公告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的修订对比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申科股份本次继续推进的重大资产重组

对原交易方案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如下调整和修订： 

1、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 

（1）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的金额

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中向网罗天下应支付对价为 121,201

万元，由原来的全部对价由公司向网罗天下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调整为对价中

70,201 万元由公司向网罗天下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对价中 51,000 万元由公

司以现金方式支付。根据调整后的对价支付方式及发行价格计算，公司将向网罗

天下发行股份 45,261,766 股。 

除网罗天下外，公司向紫博蓝其他股东支付对价的方式不变，公司本次购买

资产交易对价中 132,612 万元由公司向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发行股

份数量为 85,500,960 股，交易对方中的 77,388 万元由公司以现金的方式支付。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其他方面不作调

整。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调整 

①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调减为不超过 83,180 万元，全部由华创易盛认购，根据



 

 

发行价格（15.51 元/股）计算，公司向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华创易盛发行的股份

数量不超过 53,629,916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数量为

准。 

②限售期的调整 

华创易盛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所认购的股份的限售期由 36 个月调整为 60

个月，调整后的股份限售期为：华创易盛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以任何方式转让。 

③募集资金用途的调整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将调整为拟用于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

以及支付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其他方面不作调整。 

2、本次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材料修订的具体内容 

根据申科股份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公告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修订对比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申

科股份本次继续推进的重大资产重组以上述交易方案调整为基础，并结合互联网

广告行业的发展情况、紫博蓝实际经营情况、继续推进重组所履行程序等实际情

况，对《申科滑动轴承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进行更新、补充与完善。 

经本所律师核查，申科股份本次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方案调整及相

关材料修订中，未对交易对象进行调整；交易标的的范围及交易作价未发生变更，

仍为紫博蓝 100%的股权；同时调减了配套募集资金的金额。 



 

 

依据《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

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相关内容，本所律师认为，申科股份本次交易方案的

调整不构成对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二、《问询函》问题 2：请结合交易前后股权结构变化和股东实际持股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

重组上市、是否存在规避重组上市监管的情形，同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本次交易前后申科股份的股权结构 

根据交易方案，交易完成前后申科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名

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不考虑募

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后（考虑募集

配套资金） 

持股数（股） 
股权比

例 
持股数（股） 

股权比

例 
持股数（股） 

股权比

例 

华创易盛 20,643,750 13.76% 20,643,750 8.77% 74,273,666 25.69% 

何全波 42,187,466 28.12% 42,187,466 17.91% 42,187,466 14.59% 

何建东 19,743,784 13.16% 19,743,784 8.38% 19,743,784 6.83% 

何全波及何

建东 
61,931,250 41.29% 61,931,250 26.30% 61,931,250 21.42% 

网罗天下 - - 45,261,766 19.22% 45,261,766 15.65% 

汪红梅 - - 2,028,368 0.86% 2,028,368 0.70% 

刘小林 - - 1,738,878 0.74% 1,738,878 0.60% 

徐小滨 - - 1,249,516 0.53% 1,249,516 0.43% 

网罗天下及

其一致行动

人 

- - 50,278,528 21.35% 50,278,528 17.39% 

惠为嘉业 - - 12,894,906 5.48% 12,894,906 4.46% 



 

 

股东姓名/名

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不考虑募

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后（考虑募集

配套资金） 

持股数（股） 
股权比

例 
持股数（股） 

股权比

例 
持股数（股） 

股权比

例 

斐君锆晟 - - 6,291,424 2.67% 6,291,424 2.18% 

中诚永道 - - 3,562,862 1.51% 3,562,862 1.23% 

夏小满 - - 2,898,130 1.23% 2,898,130 1.00% 

张宏武 - - 2,669,890 1.13% 2,669,890 0.92% 

付恩伟 - - 1,779,497 0.76% 1,779,497 0.62% 

和合创业 - - 1,449,387 0.62% 1,449,387 0.50% 

高绪坤 - - 1,036,105 0.44% 1,036,105 0.36% 

罗民 - - 1,014,184 0.43% 1,014,184 0.35% 

刘晨亮 - - 891,038 0.38% 891,038 0.31% 

高巍 - - 444,874 0.19% 444,874 0.15% 

东证创投 - - 290,135 0.12% 290,135 0.10% 

申科股份其

他股东 
67,425,000 44.95% 67,425,000 28.63% 67,425,000 23.32% 

合计 150,000,000 100% 235,500,960 100% 289,130,876 100% 

注：网罗天下、樊晖、汪红梅、刘小林、徐小滨之间存在共同投资关系，因此构成一致行动

人。 

2、如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何全波及何建东将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 26.30%股份，网罗天下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 21.35%股份，华创

易盛将持有 8.77%的股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为何全波及何建

东。 

3、如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创易盛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钟声将成为实际控制人。 



 

 

如上表所示，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创易盛将持有 25.69%股份，何全波及何

建东合计持有 21.42%的股份，网罗天下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17.39%的股份，

华创易盛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经本所律师核查，华创融金为华创易盛的普通合伙人，华创融金对华创易盛

的认缴出资额为 87,500.01 万元，实缴出资额为 60,000.01 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为

20%，钟声对华创融金的出资额为 4,010 万元，出资比例为 80.2%。 

根据华创易盛的合伙协议及华创融金公司章程的约定，华创融金为华创易盛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华创易盛的日常运营，其他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

华创易盛的重大投资项目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钟声担任主任，投资决策委员

会成员均由华创融金委派和任免，同时钟声作为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对审议事项

具有一票否决权；钟声持有华创融金 80.20%股权并担任华创融金的执行董事兼

经理。因此，钟声为华创易盛的实际控制人，钟声将成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4、华创易盛与本次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安排 

基于对华创易盛、钟声及交易对方的核查，钟声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

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紫博蓝股权的情形，华创易盛的各级出资人与紫博蓝股东

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重合的情形。 

根据紫博蓝全体股东以及华创易盛及其合伙人、钟声出具的书面确认函，紫

博蓝的全体股东与华创易盛及其合伙人、钟声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

系或利益安排，华创易盛及其合伙人、钟声不存在委托紫博蓝股东代为持有紫博

蓝股权或类似安排，不存在通过任何方式享有紫博蓝或其下属企业任何权益的情

形。 



 

 

基于上述核查，并经华创易盛和交易对方的确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华创易盛与交易对方之间目前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一致行动安排。 

5、相关各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 

（1）华创易盛及其合伙人股份锁定安排 

华创易盛已出具《关于认购股份及所持股份锁定期的承诺》，承诺其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60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以任何方

式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华创易盛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华创易盛 2016 年 2 月自何全波、何建

东处协议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后华创易盛取得的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 60 个月内不得转让。 

华创易盛普通合伙人华创融金已出具《关于保持华创易盛出资结构稳定的承

诺函》，承诺：在本次交易全部实施完毕前，华创融金将保证对华创易盛的认缴

出资额不发生变化也不退出合伙，并保证华创易盛有限合伙人及其认缴出资额不

发生变化。在华创易盛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内，不增加或减少对华创易盛的

认缴出资，不转让所持有的华创易盛出资份额或退出合伙，不吸收新的合伙人加

入华创易盛，不要求华创易盛既存有限合伙人增加或减少其对华创易盛的认缴出

资，以保持华创易盛出资结构的稳定。 

华创易盛有限合伙人均已出具《关于保持华创易盛出资结构稳定的承诺函》，

承诺：在本次交易全部实施完毕前，将保证对华创易盛的认缴出资额不发生变化

也不退出合伙。在华创易盛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内，不增加及减少对华创易

盛的认缴出资，不转让所持有的华创易盛出资份额或退出合伙，不吸收新的合伙

人加入华创易盛，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如拟转让所持华创易盛出资份额，



 

 

承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将该等份额转让给钟声或其控制的企业，以保持华创易盛

出资结构的稳定。 

（2）华创易盛、网罗天下及其一致行动人、何全波及何建东已就本次交易

完成后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架构设置达成初步意向 

根据华创易盛及钟声、何全波及何建东、网罗天下及樊晖分别出具的《关于

本次重组完成后申科股份内部治理架构设置的函》，本次交易完成后，各方将提

议申科股份根据内部治理结构及决策机制适时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改选董事

会、监事会，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包括 3 名独立董事），监事会由 3 名监事

组成（包括 1 名职工代表监事）。在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前提下，华创易盛将向上市公司提名 2 名非独立董事、2 名独立董事、1

名监事，何全波及何建东将向上市公司提名 1 名非独立董事，1 名独立董事，网

罗天下将向上市公司提名 1 名非独立董事、1 名监事。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将形成以轴承制造以及数据营销服务业务的双主业发展模式，为保持上市公司

持续稳定经营并满足交易完成后生产经营的需要，华创易盛、何全波及何建东、

网罗天下将向上市公司董事会推荐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其中华创易盛将推荐合适

人士担任上市公司总经理。 

（3）华创易盛已承诺不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 

华创易盛、华创融金及钟声已共同作出《关于不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

诺》，承诺如下： 

“1、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创易盛通过 2016 年 2 月协议受让的股份及华创易

盛通过本次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获得的全部股份锁定 60 个月；在所持上市

公司股份锁定期内，本企业及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本企业及

其一致行动人目前暂无在本企业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的股份减持计

划，也无相应的时间表； 



 

 

2、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本企业及本人承诺不会全部或者部分放弃

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的表决权，不会协助任何第三方增强其在股东大会、董事会

的表决权，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协助任何第三方成为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3、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本企业及本人将根据资本市场情况及实际

需要，采取各种必要的合法方式和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增持股份等），保证本企

业及本人对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地位不丧失，坚决不放弃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地位，维护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 

（4）网罗天下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承诺不谋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 

网罗天下及其一致行动人樊晖、汪红梅、徐小滨、刘小林已出具《关于不谋

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承诺》，承诺如下： 

“1、除网罗天下与樊晖、汪红梅、刘小林、徐小滨为一致行动人外，本公

司/本人与参与本次交易的其他各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就参与

本次交易及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的一致行动安排。 

2、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本公司/本人认可并尊重钟声先生的申科

股份实际控制人身份，在钟声先生为申科股份的实际控制人的前提下，本公司/

本人不单独或者联合谋求申科股份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地位，也

不单独或通过其他关联方或一致行动人与他人（无论其是否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

方）通过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被动因素增持除外）接受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一致行动等任何

方式）主动谋求申科股份实际控制人地位。 

3、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在钟声先生为申科股份实际控制人的前提下，

将保证由华创易盛及其一致行动人提名的董事在交易完成后的上市公司董事会

中占多数席位。 



 

 

4、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在钟声先生为申科股份实际控制人的前提

下，如因网罗天下及其一致行动人行使董事提名权，将导致华创易盛及其一致行

动人丧失或可能丧失对申科股份董事会控制权的，本公司/本人承诺将放弃行使

上述董事提名权。” 

（5）何全波及何建东已承诺不谋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 

何全波、何建东已出具《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承诺》，承诺如

下： 

“1、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本人认可并尊重钟声先生的申科股份实

际控制人身份，在钟声先生为申科股份的实际控制人的前提下，本人不单独或者

联合谋求申科股份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地位，也不单独或通过其

他关联方或一致行动人与他人（无论其是否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通过任何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被动

因素增持除外）接受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一致行动等任何方式）主动谋求

申科股份实际控制人地位。 

2、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在钟声先生为申科股份实际控制人的前提下，

将保证由华创易盛及其一致行动人提名的董事在交易完成后的上市公司董事会

中占多数席位。 

3、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60 个月内，在钟声先生为申科股份实际控制人的前提

下，如因本人（何全波及何建东）行使董事提名权，将导致华创易盛及其一致行

动人丧失或可能丧失对申科股份董事会控制权的，本人承诺将放弃行使上述董事

提名权。” 

基于上述，华创易盛及其合伙人已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5 年内不转让所持

上市公司股份以及保持华创易盛出资结构稳定，华创易盛及钟声、何全波及何建



 

 

东、网罗天下及樊晖已就本次交易完成后向上市公司提名董事安排事宜作出确认

及承诺，华创易盛、华创融金及钟声已承诺不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网罗天下及

其一致行动人、何全波及何建东已承诺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以上措施均有利

于保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 

综上，如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不会发

生变更，如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创易盛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钟声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相关方已采取相关措施保证上市公司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控制权稳定，以上措施均有利于保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权的稳定。本次交易申科股份不存在向华创易盛、钟声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

的情形，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情形，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

借壳上市。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规定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之盖章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2016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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